
科研处审

批、备案

西安财经学院学术交流活动工作流程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写申请表

          

注：1. 学术交流活动档案、宣传材料及《学术活动信息反馈表》做为二级学院（部）学术交流活动

考核依据。

    2. 学术交流活动相关申请表、学术活动信息反馈表在科研处网站“常用下载”下载。

学术交流活动计划

【学期初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制定；

科研处备案，督促执行】

学术交流活动审批

二级学院（部）审核

【活动内容、主讲人资格等】

学术交流活动预告

【海报、二级学院（部）和科研处网站】

学术交流活动总结与反馈

二级学院（部）负责对学术

交流活动的录像、照片、文

稿和记录进行整理、归档。

二级学院（部）在学术交流

活动后 3 天内组稿在二级学

院（部）、科研处、学校网站

进行报导；对外报导须经宣

传部审核。

二级学院（部）在学术交流

活动后 7 天内填写《学术活

动信息反馈表》，学术会议应

形成会议纪要或综述。

学术交流活动开展


